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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20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討論事項（一） 

財政部擬具「土地稅法」第 54 條修正草案、「使用牌照稅法」第

29 條、第 30 條、第 31 條修正草案及「菸酒稅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財政部函以，為賦予稽徵機關衡酌具體個案違章情節輕重

或可受責難程度，給予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權，本部爰分

別擬具「土地稅法」第 54 條修正草案、「使用牌照稅法」

第 29 條、第 30 條、第 31 條修正草案及「菸酒稅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上述三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有關「土地稅法」第 54 條修正草案部分： 

        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再行出售者，處再行出

售移轉現值 2%固定罰鍰之規定，為利稽徵機關得就該

違章情形，審酌個案情節處罰，將罰度修正為再行出售

移轉現值「2%以下」。 

    (二)有關「使用牌照稅法」第 29 條、第 30 條、第 31 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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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部分： 

     1、有關未依交通管理相關法規申領臨時牌照、試車牌照或

已逾上開牌照使用期限之交通工具經查獲使用公共水陸

道路者，除適用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之情形

外，其罰鍰裁處倍數由應納稅額「1 倍」修正為「1 倍

以下」。(修正條文第 29 條) 

     2、新購、新進口、新裝配未領牌照之交通工具經查獲使用

公共水陸道路，其罰鍰裁處倍數由應納稅額「1 倍」修

正為「1倍以下」。(修正條文第 30 條) 

     3、轉賣、移用交通工具使用牌照之罰鍰裁罰倍數，由應納

稅額「2倍」修正為「2倍以下」。(修正條文第 31 條) 

    (三)有關「菸酒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1、刪除有關加徵滯納金之計徵方式與逾繳納期限 30 日仍

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及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

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經核定

延期或分期繳納免加徵滯納金等規定，回歸稅捐稽徵法

第 20 條規定辦理，並定明應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

捐加計利息之利率基準日為「各年度 1 月 1 日」。(修

正條文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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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納稅義務人逃漏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按補徵金額裁

處罰鍰之倍數由「1 倍至 3 倍」修正為「3 倍以下」。

(修正條文第 19 條) 

     3、刪除配合 91 年 1 月 1 日廢止菸酒專賣制度所定就本法

施行前專賣之米酒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者之罰則。(修

正條文第 21 條) 

  三、茲將該上述三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

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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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土地稅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六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制定公布，歷經十

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六月二十三日。現行第五

十四條第二項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再行出售者，處再行出售

移轉現值百分之二固定罰鍰之規定，為利稽徵機關得就該違章情形，審

酌個案情節處罰，以落實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意旨，

爰擬具本法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將罰度修正為再行出售移轉現值百分

之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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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藉

變更、隱匿地目等則或於

適用特別稅率、減免地價

稅或田賦之原因、事實消

滅時，未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逃稅或減輕稅賦者，

除追補應納部分外，

處短匿稅額或賦額三

倍以下之罰鍰。 

二、 規避繳納實物者，除

追補應納部分外，處

應繳田賦實物額一倍

之罰鍰。 

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

移轉登記，再行出售者，處

再行出售移轉現值百分之

二以下之罰鍰。 

第一項應追補之稅額

或賦額、隨賦徵購實物及

罰鍰，納稅義務人應於通

知繳納之日起一個月內繳

納之；屆期不繳納者，移送

強制執行。 

第五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藉

變更、隱匿地目等則或於

適用特別稅率、減免地價

稅或田賦之原因、事實消

滅時，未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逃稅或減輕稅賦者，

除追補應納部分外，

處短匿稅額或賦額三

倍以下之罰鍰。 

二、 規避繳納實物者，除

追補應納部分外，處

應繳田賦實物額一倍

之罰鍰。 

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

移轉登記，再行出售者，處

再行出售移轉現值百分之

二之罰鍰。 

第一項應追補之稅額

或賦額、隨賦徵購實物及

罰鍰，納稅義務人應於通

知繳納之日起一個月內繳

納之；屆期不繳納者，移送

強制執行。 

一、為利稽徵機關就土地買

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

記，再行出售之違章案

件，得審酌個案情節處

罰，爰將第二項罰度再

行出售移轉現值「百分

之二」修正為「百分之二

以下」；至其裁量基準，

將定明於稅務違章案件

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

表。 

二、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另基於田賦自七十

六年第二期起停徵，爰

第一項第二款有關處應

繳田賦實物額一倍之罰

鍰規定，暫不修正，俟田

賦恢復課徵時，再予通

盤檢討，併予敘明。 

 



 

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使用牌照稅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制定公布，迄

今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為

利稽徵機關就依本法規定處罰之案件，得審酌個案違章情節處罰，以落

實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意旨，爰擬具本法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處罰要件為未依交通管理相關法規申領臨時牌照、試車牌照或

已逾上開牌照使用期限之交通工具經查獲使用公共水陸道路者，除

適用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之情形外，其罰鍰裁處倍數由應

納稅額一倍修正為一倍以下。（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二、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新購、新進口、新裝配未領牌照之交通工

具經查獲使用公共水陸道路，其罰鍰裁處倍數由應納稅額一倍修正

為一倍以下。（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三、 轉賣、移用交通工具使用牌照之罰鍰裁處倍數，由應納稅額二倍修

正為二倍以下。（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九條  未依交通管理

相關法規申領臨時牌照、

試車牌照或已逾上開牌照

使用期限之交通工具，使

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

者，除適用前條第二項或

第三十條之情形外，應責

令補稅，並處以應納稅額

一倍以下之罰鍰。 

 

第二十九條  違反本法第十

一條規定，經查獲之交通

工具，主管稽徵機關應責

令補稅領照，並處以應納

稅額一倍之罰鍰。 

一、交通工具在未新領、發

還或重新領用正式牌照

前，使用公共水陸道路

經查獲者，現行補稅及

處罰規定如下： 

(一)屬新購、新進口或

新裝配之交通工

具，依現行第三十

條規定補稅，並處

罰鍰。 

(二)屬報停、繳銷或註

銷牌照之交通工

具，依現行第二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補

稅，並處罰鍰。 

二、考量現行第十一條僅規

定臨時牌照及試車牌照

應納稅額之計算，尚非

義務規定，惟未依交通

管理相關法規申領臨時

牌照、試車牌照或已逾

上開牌照使用期限之交

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

道路，例如汽車底盤進

口後駛往工廠進行裝

配，未向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臨時牌照，或汽車

買賣業、製造業、研究機

構因業務需要試行汽車

時，未申請試車牌照，該

類交通工具倘未依法領

用臨時牌照、試車牌照

或逾使用期限，使用公

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



 

應予補稅及處罰，爰修

正本條處罰之要件。 

三、又部分未申領臨時牌照

或已逾該牌照使用期限

仍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

交通工具，例如汽車註

銷牌照復駛前或汽車新

進口後，駛往公路監理

機關接受新領牌照檢

驗，未向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臨時牌照，使用公

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

應優先依現行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或修正條文第

三十條規定補稅及處

罰，爰定明排除上開情

形之適用。 

四、為利稽徵機關得審酌個

案情節處罰，爰將罰鍰

裁處倍數由現行「一倍」

修正為「一倍以下」；至

其裁量基準，將定明於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

或倍數參考表。 

第三十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新購、新進口或

新裝配未領牌照之交通工

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

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並

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下之

罰鍰。 

第三十條  違反第十二條規

定，新購未領牌照之交通

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

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

並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

鍰。 

配合現行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明定違反規定之項次及

新增「、新進口或新裝配」文

字，以資明確；另為利稽徵機

關得審酌個案情節處罰，爰

將罰鍰裁處倍數由現行「一

倍」修正為「一倍以下」；至

其裁量基準，將定明於稅務

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

考表。 

第三十一條  交通工具使用

牌照有轉賣、移用者，處以

應納稅額二倍以下之罰

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

第三十一條  交通工具使用

牌照有轉賣、移用者，處以

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但

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十五

為利稽徵機關得審酌個案情

節處罰，爰將罰鍰裁處倍數

由現行「二倍」修正為「二倍

以下」；至其裁量基準，將定



 

幣十五萬元。 萬元。 明於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

或倍數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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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酒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菸酒稅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制定公布，並自

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歷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

十二年二月八日，並自同年四月一日施行。為賦予稽徵機關衡酌具體個

案違章情節輕重或可受責難程度，給予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權，現行第

十九條關於納稅義務人逃漏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裁處罰鍰下限一倍

之規定有修正必要；另檢討不合時宜之罰則，並配合稅捐稽徵法修正逾

期繳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應加徵滯納金規定，爰擬具本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刪除有關加徵滯納金之計徵方式與逾繳納期限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

送強制執行，及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能

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免予加徵滯納金

等規定，回歸稅捐稽徵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並定明應納菸酒稅及

菸品健康福利捐加計利息之利率基準日為「各年度一月一日」。(修

正條文第十八條) 

二、 納稅義務人逃漏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按補徵金額裁處罰鍰之倍

數由「一倍至三倍」修正為「三倍以下」。(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 刪除配合九十一年一月一日廢止菸酒專賣制度所定就本法施行前專

賣之米酒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者之罰則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一

條) 

四、 本次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菸酒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逾

期繳納菸酒稅及菸品健

康福利捐者，應加徵滯

納金。 

      前項應納之菸酒稅

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應

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至納稅義務人自動

繳納或強制執行徵收繳

納之日止，依各年度一

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

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

日計算利息，一併徵

收。 

第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逾

期繳納菸酒稅及菸品健

康福利捐者，應自繳納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

逾二日按滯納金額加徵

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

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

強制執行。但因不可抗

力或不可歸責於納稅義

務人之事由，致不能於

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

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

內，提出具體證明，向

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

期繳納經核准者，免予

加徵滯納金。 

      前項應納之菸酒稅

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應

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至納稅義務人自動

繳納或強制執行徵收繳

納之日止，就其應納菸

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之金額，依郵政儲金一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日計算利息，一

併徵收。 

一、鑑於現行第一項本文

有關加徵滯納金計徵

方式與逾繳納期限三

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

強制執行，及但書有

關因不可抗力或不可

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

事由致不能於法定期

間內繳清稅捐，經核

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

免予加徵滯納金等規

定，業於稅捐稽徵法

第二十條統一規範，

爰刪除相關規定，回

歸依稅捐稽徵法上開

規定辦理。 

二、配合稽徵實務作業，

修正第二項，定明應

納之菸酒稅及菸品健

康福利捐加計利息之

利率基準日為「各年

度一月一日」，俾資明

確；另刪除現行「就

其應納菸酒稅及菸品

健康福利捐之金額，」

文字，俾資精簡。 

第十九條 納稅義務人有

下列逃漏菸酒稅及菸品

健康福利捐情形之一

者，除補徵菸酒稅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外，按補

徵金額處三倍以下之罰

鍰： 

一、 未依第九條規定辦

理登記，擅自產製

第十九條 納稅義務人有

下列逃漏菸酒稅及菸品

健康福利捐情形之一

者，除補徵菸酒稅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外，按補

徵金額處一倍至三倍之

罰鍰： 

一、 未依第九條規定辦

理登記，擅自產製

為賦予稽徵機關衡酌具體

個案違章情節輕重或可受

責難程度，給予不同程度

處罰之裁量權，爰將罰鍰

裁處倍數由現行「一倍至

三倍」修正為「三倍以

下」，至其裁量基準，將定

明於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

額或倍數參考表。另配合



 

 

應稅菸酒出廠。 

二、 於第十四條規定停

止出廠期間，擅自

產 製 應 稅 菸 酒 出

廠。 

三、 國外進口之菸酒，

未申報繳納菸酒稅

及 菸 品 健 康 福 利

捐。 

四、 免稅菸酒未經補徵

菸酒稅及菸品健康

福利捐，擅自銷售

或移作他用。 

五、 廠存原料或成品數

量 ， 查 與 帳 表 不

符。 

六、 短報或漏報應稅數

量。 

七、 菸酒課稅類別申報

不實。 

八、 其他違法逃漏菸酒

稅或菸品健康福利

捐。 

應稅菸酒出廠者。 

二、 於第十四條規定停

止出廠期間，擅自

產製應稅菸酒出廠

者。 

三、 國外進口之菸酒，

未申報繳納菸酒稅

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者。 

四、 免稅菸酒未經補徵

菸酒稅及菸品健康

福利捐，擅自銷售

或移作他用者。 

五、 廠存原料或成品數

量，查與帳表不符

者。 

六、 短報或漏報應稅數

量者。 

七、 菸酒課稅類別申報

不實者。 

八、 其他違法逃漏菸酒

稅或菸品健康福利

捐者。 

法制體例，刪除現行各款

「者」文字。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本法施行前

專賣之米酒，應依原專

賣價格出售。超過原專

賣價格出售者，按超過

原專賣價格之金額，處

一倍至三倍罰鍰。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九十一年一月

一日配合廢止菸酒專

賣制度所定之罰則，

現已無留存必要，理

由如下： 

(一)因應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WTO)，九

十一年一月一日

廢止菸酒專賣制

度，實施菸酒稅

新制，米酒之菸

酒稅徵收，使售

價由專賣時期每

瓶新臺幣二十元



 

 

逐步調高至每瓶

新臺幣一百八十

元，致廢止菸酒

專賣制度前，業

者及消費者預期

米酒價格將因適

用菸酒稅新制而

大幅調漲，引發

囤積與搶購情

形。為避免業者

囤積米酒哄抬價

格以獲取不當利

益及囤積影響米

酒供給，爰就本

法施行前專賣之

米酒超過原專賣

價格出售者處以

罰鍰。 

(二)考量菸酒專賣制

度廢止已二十餘

年，現行或有菸

酒專賣時期產製

之米酒具收藏價

值致價格較高，

宜與其他具收藏

價值酒品相同，

回歸市場機制。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二日修正公布條文、一

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

正公布條文及○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

日施行外，其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二日修正公布之條文

及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

六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

日施行外，其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之三讀日期配

合法制體例，修正為

公布日期，並酌作文

字修正；另定明本次

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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